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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時間:114年 12月 16日(星期二)上午 8時 

貳、 地點: 線上視訊會議 

參、 主持人:曾召集人之妤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人員:陳韋誌 

肆、 出席人數:詳視訊會議截圖(本案委員總人數 11人，迴避人數

1人，出席人數 7人，逾半數委員出席。) 

伍、 主席致詞:略 

陸、 業務單位報告:略 

柒、 各案提報人、管理人、所有權人、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: 

一、 「花蓮縣花岡山列冊考古遺址(花蓮市北濱段 624、626地

號)試掘評估計畫 」發掘申請書暨發掘計畫書案。 

 財團法人花蓮縣文化基金會(花蓮縣考古博物館)意見如下: 

1. 本案由北濱段 624、626地號地主張平正先生於 114 年 11

月 7日向花蓮縣文化局提出申請，對基地範圍進行考古

試掘評估工作。本館接受花蓮縣文化局的委託，執行本

次的考古試掘評估工作，預計發掘 2-4處 2M×2M 的考古

探坑，並依試掘結果提出續評估建議。 

2. 本次將試掘至少兩處考古探坑，以確認基地內是否存在

史前文化層，並據以提出工程前評估報告，針對工程進

行與遺址保存之可行對策研擬，作為後續發掘與施工安

排之依據。 

二、 「花蓮縣吉安鄉仁義段集合住宅興建工程開發案於工程中發

見疑似考古遺址，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及文化資產

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」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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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財團法人花蓮縣文化基金會(花蓮縣考古博物館)意

見如下: 

1. 本案經調查評估結果顯示經過兩次的現場調查，結果顯

示基地南側地勢較低的範圍，文化層不復存在的可能性

較高；基地北側坡面上，依據探溝挖掘結果和東側相鄰

建築邊緣處顯示可能保有局部文化層。 

2. 由於本基地北側約 1/3範圍目前尚未向下挖掘，考慮到

本基地可能仍存在靜浦文化層，建議未來本基地施工，

應優先考慮「變更施工設計」，將北側 1/3範圍地層優

先保存現狀，或是以不破壞現地表下 30 公分以內的地

層為優先考慮施工方式，以保護當地難能可貴的文化資

產。其他部分由於較於零星破碎，建議以「施工監看」

方式執行相關保存措施，若發現文化遺物、文化層或是

考古現象，需依照監看人員的指示停止施工，並報請主

管機關重新會勘，確認地層與文資價值。 

3. 如果施工單位無法變更設計，建議針對北側 1/3範圍應

進行部分搶救發掘，發掘的範圍至少 4M ×4M；若發現豐

富文化層，再考慮增加搶救範圍；若是發掘結果如本次

調查探溝結果，未出土文化遺物，或是僅出土零星文化

遺物，則可以結束搶救發掘。搶救發掘完成後，後續工

程仍應配合施工監看，以免破壞珍貴的文化資產。 

(二) 地主曾幼麟先生/楊小姐意見如下: 

1. 我的意見建議是採取施工監看，因為針對只是 2*6 公尺

狀況下，我的整個工程要延宕，對我整個工作團隊其實

是一個很大的困擾，因為以我整個工程來說因為 0403

已經延宕一年了，感覺 0403 地震跟我們好像沒甚麼關

係，可是因為廢土廢棄回收都是在一個指定場所，之前

有跟考古館稚珩專員聊過，如果採取搶救挖掘來說，最

快也要明年 3、4月才能來工地繼續動作下去，可是明

年 6月在花蓮馥邑京華那棟大樓要開始開挖，變成說我

又要等環保局那邊願意給我進場廢土回收，才能繼續動

作下去，這樣我的工程可能又要延宕快 1 年時間，在於

前期投入的資金已經花 300萬在跟廠商簽約方式，還要

面臨廠商詢問進度甚麼時候開始，而且我的工程就這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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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一件，然後都要等我。 

2. 上次他們來挖 2 個探溝的時候，基本上都沒有挖到任何

東西，除了白骨跟界牆旁邊之外，那界牆真的就很接近

在人家界線上，所以我覺得應該可以整個面積就施工監

看，當然如果真的向下挖的時候，發現文物的話，那我

也只能配合停工，這樣至少我對我廠商和工作團隊比較

有交代。 

三、 「新城鄉北埔村活動中心興建工程涉及疑似考古遺址範圍試

掘及鑽探評估計畫(新城鄉嘉南段 138地號）」涉及文化資產

保存法第 57條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案。 

(一) 財團法人花蓮縣文化基金會(花蓮縣考古博物館)意

見如下: 

1. 本案經基地內的鑽探結果，顯示全基地除現有建築範圍

無法調查以外，幾乎都有史前文化堆積。探溝發掘顯

示，探溝南段現有建築地基深度約地表下 100cm，另一

處過去拆除的建築柱礎深度達 122cm；兩處擾亂皆打破

下文化層至生土層。探溝北段（建築預定範圍）則相對

保存完整，出土遺物數量豐富，並出土 2 座甕棺。 

2. 整體來看，本基地內的地表水泥鋪面大致呈西高東低的

狀態（圖 63），相鄰新城合署辦公大樓建設工程的探溝

挖掘顯示，原始地形亦呈現西高東低的狀態，探溝西側

的花岡山文化層保存狀況明顯較差，而東側地層因地勢

低而保存較佳。現存老人會館建築與相鄰（已拆除）的

幼兒園建築位於本基地的西側，由於原始地形呈西高東

低，故過去在建造老人會館與幼兒園時，可能已將西側

較高花岡山文化層的堆積鏟平，或者在幼兒園地基、柱

腳拆毀過程中，導致花岡山文化層再次受到嚴重破壞，

甚至部分侵擾到更下方的大坌坑文化層。基地全區除現

有老人館建築範圍外，幾乎都存在史前文化堆積。依據

本次抽樣性調查結果，探溝與探坑僅能反映基地內地層

與遺物內涵之初步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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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就本次的試掘與鑽探結果，對比相鄰合署基地的調查結

果，本基地未見「花岡山文化層」，但在探溝試掘中仍

出土 2座花岡山文化甕棺，故推測該文化層可能在過去

已遭整地消失；但另一方面，由本次試掘結果顯示，本

基地大坌坑文化層保存狀況大致良好。大坌坑文化層出

土遺物豐富，包含標誌性的繩紋、篦劃紋以及突脊口緣

陶器。 

4. 而老人館的建築據新城鄉公所建設課長指稱，可能為 

地樑式的兩層樓建築，但同樣未有實際的建築資料，目

前無法確認建築基礎底板尺寸、柱子與地樑的數量、排

列與距離等。 

5. 故建議本基地範圍內非建築區域，地下文化層以大坌坑

文化層為主，保存狀態尚可。若需進行工程，請優先變

更施工方式或配置；如無法變更，需進行搶救發掘。如

以現有建築範圍作為新建築範圍，請施工單位委請專業

考古團隊執行「拆除工程考古監看」，並依監看結果，

判斷或說明現有建築與文化層的關係，送主管機關依文

資法相關規定處理。 

(二) 花蓮縣新城鄉公所意見如下: 

本案因北埔村已無其他公有地可興建,經 114年 12 月 10

日召開地方說明會,決議舊地活動中心拆除重建並配合考

古施工監看及各項考古作業，為能 115年度底完成結

構，敬請委員同意。 

四、 「花蓮縣新城鄉北埔 II 遺址考古發掘計畫（新城鄉嘉南段

133、135、135-2、137、137-1及 137-2地號）」發掘申請

書暨發掘計畫書案。 

(一) 財團法人花蓮縣文化基金會(花蓮縣考古博物館)意

見如下: 

1. 本案為「新城合署辦公廳舍」施工前搶救考古發掘，預

計針對本次工程建築涉及地下擾動（建築）的區域，以

考古發掘的手段，將地下層位、文物一一揭露、記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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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取出保存，降低工程考古文化資產的影響。並針對出

土的現象、結構與文物一一分類、登錄與保存，研究並

分享該批重要珍貴的出土遺物，使我們能進一步認識、

理解並親近我們這片土地下的文化資產。  

2. 本次發掘區域包括地下室區域：（含污水處理槽（一））

及柱礎部分等區域，並請施工單位協助定坑放樣，將預

定施工位置在現地以全站儀測定標出，確認未來施工影

響區域、範圍。為確保文化層與考古現象之完整性，發

掘作業將採用平翻式自然層位發掘法，輔以至多 10公

分的人工分層控制發掘深度。 

3. 於考古調查作業期間，於考古作業區外圍設置看板，說

明事項如下：本考古遺址之文化內涵和。本次考古調查

計畫之目的、方法。考古調查期間，若有民眾詢問，將

主動說明講解本試掘工作的梗概。與本館展示教育組合

作，定期將調查結果放置於本館推廣教育網站之上。 

(二) 花蓮縣消防局/黃孟偉建築師事務所意見如下: 

1. 本次說明結構基礎開挖面積差異對照，如圖所示，首先

說明污水處理設施設置、法令依據及污水處理設施容積

計算；再來，筏基空間配置檢討因本案建築物可開挖區

域受限於文化遺址影響，可深挖區域有限，依建築設計

提供筏基，已規劃用於滯洪池、雨水回收池、消防水池

等使用，已無法提供容納污水處理設施空間；最後，除

了筏基空間不足配置外，尚有以下原因需將污水處理槽

另埋設在基地空地下方為污水槽若設置於筏基，則設施

上方會有 4~5只檢修人孔蓋，地下室空間(緊急應變中

心及水箱室)皆不適合在地坪上設檢修口，加上本建物

筏基配置偏於南邊 1~2LINE軸，集中設置污水處理槽會

拉長污水配管距離，受限於文化層開挖深度因素，設計

兩組污水處理槽(紅框處)，分區收管。 

2. 另外，說明獨立基礎開挖方式，經結構技師針對結構的

相關法規並用應用程式分析去檢討計算獨立基腳，結構

設計有考量到載重、避震力及風力等因素，並評估建築

物須有救災功能類型，故用途係數 I 值以最高級 1.5設

計，獨立基腳 F1~F5 依據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

4.3.1規定說明基礎尺寸設計依據(節錄自結構計算

書)，以靜載重、活載重、土壤承載壓力等參數計算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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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，各基腳斷面積設計已為安全範圍內之最小尺寸，無

法再縮減。 

3. 本案變更設計在文化遺址限制、建築機能需求與結構安

全規範多項條件下，已由建築、機電與結構三專業團隊

反覆審慎檢討。由於遺址範圍明確限制可深度開挖之區

域，筏式基礎空間必須完整配置雨水回收池、滯洪池及

消防水池等法定與必要公用設施，經多次調整後，該區

已無任何可再讓用或再壓縮之空間。污水處理設施部

分，因建築物排水坡度受場地條件限制，僅能在臨復興

路側配置兩組預鑄式設備，且其位置與尺寸已為符合法

令最小配置。若強行再縮小或移位，將導致排放坡度不

足，無法通過審查並影響後續使用功能，故無替代方案

可行。結構基礎部分，北側無地下室量體所需之 30座

獨立基礎，均依最新結構規範進行精確分析，其尺寸已

縮減至「規範所允許的最低安全斷面」。任何進一步縮

減，無論係長寬或厚度，均會使承載力不足，直接影響

建築耐震及地基安全，依法不可採行。此部分已無調整

彈性。 

捌、 審議及決議: 

一、 「花蓮縣花岡山列冊考古遺址(花蓮市北濱段 624、626地

號)試掘評估計畫 」發掘申請書暨發掘計畫書案。 

(一) 審議意見: 

1. A委員: 

(1) 請確認發掘坑數與面積，不宜僅言 2-4坑。 

(2) 可依循本縣過往審議會決議之通案處理原則，增減 50%之

內，無須重提審議。  

(3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2. B委員: 

基本同意，請依文資法實施，以下意見請參考： 

(1) 仍有用詞錯誤，如 P.1”地表下 40公尺”？ 

(2) 本案未編列遺物整理費用，這部分是否確認未來絕對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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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？ 

(3) 發掘主持人之基本資料中，有多篇列為”主要報告撰寫

人”，此部分是否得到各計畫書發掘主持人之同意？ 

(4) P.34，所謂”自然層位法搭配人工分層”是何種含意？是

否可適當舉例說明？ 

(5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3. C委員: 

(1) 本案資料內容有誤或缺漏之處，請詳細檢視與修改，如發

掘深度、申請表未勾選處等。另，有關發掘面積之申請應

以預估最大面積為主，並說明至少發掘多少面積，本案亦

應說明其中規劃之目的，如拓坑或增加試掘坑等。附件七

資料不完整。 

(2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4. D委員: 

(1) 本案申請書大致符合相關規定，唯試掘坑之數量請發掘單

位確定，如目前預計發掘 2 坑，但保留增加至 2 坑的彈

性，請補充說明什麼情形之下需要增加發掘探坑。 

(2) P34 請補充本案發掘經費來源。 

(3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5. E委員: 

(1) 本案為花岡山列冊考古遺址之試掘評估計畫，目的是為評

估私有土地開發場址是否存在文化層，並依試掘結果提出

後續評估建議。 

(2) 本計畫書有關發掘探坑數量於前後篇幅未能一致，建議在

試掘規劃階段應清楚界定發掘探坑的布設位置與數量，避

免模擬兩可之寫法。 

(3) p.1前言之會議決議第一點「…在地表下約 40公尺出土距

今 4500年至 3500年前，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東部繩紋紅

陶文化層，…」，其中「40公尺」應為誤植請修正。 

(4) 有關經費編列，該計畫未來室內整理工作預計由其他計畫

經費支應，即使另為他案，仍建議可列出主要的經費規模

以供審議參考。 

(5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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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F委員: 

(1) 本案規劃就以二個探坑為原則，若有後續發現，再議。 

(2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(二) 審議結果: 

本案委員總人數 11人，迴避人數 1人，出席委員 7

人，已過半數委員出席；出席委員 6人同意修正後送

本府備查通過，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人數達出席委

員過半數，故本案決議: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(三) 決議:本案發掘申請書暨發掘計畫書修正後送本府備查

通過，且適用下列通案原則: 

針對發掘申請書涉及調整部份授權由文化局請二名委

員書審後可同意，若涉及發掘面積變更，應符合下列

規劃： 

1. 需於原發掘申請書所載明之地號內； 

2. 變更面積不得超過原申請面積之 1倍； 

3. 需請二名以上有參與原發掘申請書審議之委員進  

   行現勘並同意。 

二、 「花蓮縣吉安鄉仁義段集合住宅興建工程開發案於工程中

發見疑似考古遺址，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及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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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」案。 

(一) 審議意見: 

1. A委員: 

(1) 請提監看計畫於施工前送主管機管備查。 

(2) 施工監看。 

2. B委員: 

基本同意，內容請再參考以下意見： 

(1) 前言說明不足，建議應先對所謂”本基地”的基本資料說

明，如位置等。 

(2) 目前僅有陶片為研究、判斷本遺址的重要資料，故應對陶

片做更清楚的說明。P.42的較大陶片是否有說明？ 

(3) 本案後續作業請與地主妥善協商，並考量對當地居民的整

體影響。 

(4) 施工監看及其他必要措施。 

3. C委員: 

(1) 本案雖有出土人骨並於臨側地層中發現部分文化層遺留，

然於本案範圍內之探坑雖地層堆積完整，但並無任何史前

遺留之發現，且地主亦充分明瞭若監看過程中發現遺留需

立即停工之情形，故建議可採用施工監看。 

(2) 施工監看。 

4. D委員: 

(1) 本案有賴文化局與考古館的積極處理，使得本疑似考古遺

址得以保存部分資訊。 

(2) 唯經過考古館多次調查作業，未發現明確文化層或出土遺

留稀薄，且基地大部分已受到擾動，出土人骨之層位脈絡

尚且不明。建議本案以施工監看方式進行，工程下挖作業

時需有符合資格之監看人員在場檢視地層狀況及內含物，

若發現文化層及考古遺留等則需停工再行會勘。 

(3) 施工監看。 

5. E委員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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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本案為工程中發現疑似考古遺址，經文化局兩次前往現場

調查，且於現勘過程中更藉由挖土機以探溝方式確認過地

層狀況，調查結果均認為存在文化層的機會不高。 

(2) 基於前揭調查結果及考量比例原則，亦為避免考古遺址遭

受破壞之可能，建議本案可依〈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

則〉第 27條第 2項規定，採取施工監看的方式辦理。 

(3) 施工監看。 

6. F委員: 

(1) 本案還是應該進行專業的考古發掘，現場監看的方式畢竟

不夠敏銳。 

(2) 施工監看。 

(二) 審議結果: 

本案委員總人數 11人，迴避人數 1人，出席委員 7

人，已過半數委員出席；出席委員 6人同意施工監

看，同意施工監看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，故本案決

議:同意施工監看。 

(三) 決議:本案同意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第

2項措施採取施工監看。 

三、 「新城鄉北埔村活動中心興建工程涉及疑似考古遺址範圍

試掘及鑽探評估計畫(新城鄉嘉南段 138地號）」涉及文化

資產保存法第 57條及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

案。 

(一) 審議意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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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A委員: 

(1) 請開發單位重新設計後，另案提案審議。 

(2) 修正之重點在確保原址興建。 

(3) 倘必須小幅度逾越原基地範圍，應提搶救之必要性說明，

並送審議會。 

(4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2. B委員: 

(1) 同意本簡報以及未來基地處理方式。 

(2) 出土之新石器早期資料頗有其重要性，請謹慎收藏、研

究。 

(3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3. C委員: 

本案主要意見如現勘時相關意見： 

(1) 本案發掘成果十分豐富與重要，後續妥善整理發表將為花

蓮考古提供重要之考古發掘成果。 

(2) 本案基本工作資料雖已初步呈現，然針對資料分析部分可

再細緻處理，例如針對各鑽探孔位與發掘探坑，應補充分

析呈現基地範圍內至少南北向與東西向之地層分布情形。 

(3) 後續報告撰寫建議對各地層間的遺物分析進行較仔細之討

論。 

(4) 本案如有可供定年之樣本，建議可設法申請經費進行定

年。 

關於工程施作之建議如下： 

(1) 本案鑽探與試掘成果明確呈現本地號於既有建築範圍外，

存在史前文化層與重要遺留現象，故如若能於既有建築範

圍內興建活動中心，應該是對遺址保護與工程進度皆具有

正面效益之方案。 

(2) 由於目前無法確認既有建築物基礎對地層影響之情形，故

後續如進行拆除作業，亦需辨理考古遺址監看作業，且拆

除於以不影響地板以下地層之方式為主，拆除後可辨理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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勘評估是否再需進行其它考古作業。 

(3) 建議後續除建築物興建工程除本體興建規劃外，應儘早將

相關需進行開挖之工項位置進行設計，並評估可能需進行

與考古遺址相關之影響或需進行之文資程序。 

(4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4. D委員: 

(1) 本案經發掘團隊之試掘及鑽探評估結果，原預計興建工程

之範圍地表下 40 公分處即包含大坌坑文化層，並出土自

上文化層埋藏之甕棺。 

(2) 而既有建築地基深度經調查結果超過文化層，故可考慮於

原建築拆除後重建。唯拆除時需進行施工監看，並於拆除

至地表後進行現勘，評估建築影響範圍以及後續減輕策

略。 

(3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5. E委員: 

(1) 同意本調查報告所提建議事項，後續建請針對原址變更重

建方案提送審議。 

(2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6. F委員: 

(1) 本案從出土現象，可以確認是屬於北埔 II的範圍，其等級

與敏感度均應提高。 

(2) 同意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

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

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。 

(二) 審議結果: 

本案委員總人數 11人，迴避人數 1人，出席委員 7



花蓮縣考古遺址審議會 

114 年度第 7 次會議 會議記錄 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人，已過半數委員出席；出席委員 6人同意依調查報

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原址拆

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現

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圍，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

過半數，故本案決議: 同意依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

方案:異地新建方案為變更設計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

辦理施工監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現勘，評估搶救發

掘方式及範圍。 

(三) 決議:本案同意依調查報告減輕策略建議方案:異地新

建方案為變更設計原址拆除重建，拆除時辦理施工監

看，拆除至地表後再次現勘，評估搶救發掘方式及範

圍。 

四、 「花蓮縣新城鄉北埔 II 遺址考古發掘計畫（新城鄉嘉南

段 133、135、135-2、137、137-1及 137-2地號）」發掘

申請書暨發掘計畫書案。 

(一) 審議意見: 

1. A委員: 

(1) 砂丘發掘易崩塌，考慮工安及完整搶救出土所有柱礎基腳

施工範圍，請全面重新估算發掘面積，以「外擴」階梯狀

下挖，維持坑底必須涵蓋所有工程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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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坑緣務必以砂包或工程棧板鋪設覆蓋，才能防止砂地界牆

崩塌，請列入經費表。 

(3) 本案修正幅度甚大，且關鍵，建議小組書審俾後續無誤。 

(4) 修正後再行書面審查。 

2. B委員: 

基本同意，請依文資法實施，以下意見請參考： 

(1) 本案未編列遺物整理費用，這部分是否可確認未來得以進

行？ 

(2) 增加註明：柱礎位置若有重要現象仍有必要拓坑。 

(3) 搶救發掘現場狀況頗多，請於考古學立場，彈性實施即

可。 

(4) 發掘單位依法規行事，即本案根據審議會結論而進行。故

發掘單位對於本案的處置方式－搶救與否，無須過度涉

入。如第 5頁之搶救論點可刪除。 

(5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3. C委員: 

(1) 本案報告過程已充分說明需增加發掘面積之需求，且因發

掘過程需配合考古遺址特性與保存維護之必要性，建議採

用花蓮縣通案原則辨理。針對本案未發掘之區域,應規劃較

完整之保護措施,以避免在過程中界牆坍塌或受後續施工作

為所影響。 

(2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4. D委員: 

(1) 本案發掘申請與計畫書大致符合相關規定與需求，唯部分

建議再請參酌調整與補充。 

(2) P.9 發掘期限及經費請再確認。 

(3) P.40 請補充本案經費來源。 

(4) 推廣教育計畫的部分，由於本遺址已受到民眾關注，且埋

藏文化內涵亦為本縣之重要發現，故建議可視現場狀況評

估規劃現地導覽解說活動，讓在地居民可實際參與了解周

邊土地下重要的文化資產。 

(5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5. E委員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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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本案原則肯定本考古遺址的重要性，預期經由考古發掘工

作應能有效增進對於花蓮地區史前文化內涵的進一步理

解。於搶救發掘結束以後，請發掘團隊依其研究成果提出

文資價值評估建議。 

(2) 本計畫書架構大致完備，惟於人力、經費來源與配置之章

節有部分內容未詳盡之處請予以補正，舉例如下： 

i. 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均應附上申請發掘之考古學者專家

資格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亦請補充人力配置規劃或負

責工作項目。 

ii. 經費表中所列專任助理一名未加以說明，是否為待

聘？ 

(3) 為確保發掘期間現場人員安全，請務必做好探坑安全與保

護措施。 

(4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6. F委員: 

(1) 本案是否應定義為搶救性發掘? 

(2) 本案現場出土文物十分豐富，應規劃較有規模的現場考古

教育(解說)人員。 

(3) 修正後送本府備查通過。 

(二) 審議結果: 

本案委員總人數 11人，迴避人數 1人，出席委員 7

人，已過半數委員出席；出席委員 5人修正後送本府

備查通過，1人修正後再行書面審查。修正後送本府備

查通過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，故本案決議:修正後送

本府備查通過。 

(四) 決議: 本發掘申請書暨發掘計畫書案修正後送本府備

查通過，且適用下列通案原則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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針對發掘申請書涉及調整部份授權由文化局請二名委

員書審後可同意，若涉及發掘面積變更，應符合下列

規劃： 

1. 需於原發掘申請書所載明之地號內； 

2. 變更面積不得超過原申請面積之 1倍； 

3. 需請二名以上有參與原發掘申請書審議之委員進  

   行現勘並同意。 

玖、 旁聽人陳述意見:無。 

壹拾、 臨時動議: 

壹拾壹、 散會:上午 10時 30分。 

 


